
　　有组织犯罪案件分案审理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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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刑事案件的合并与分离，应考量案件关联性的性质与强度，保障司法公

正、效率及当事人权利，且注意司法能力约束。有组织犯罪案件审理，具有人员众

多、罪行多样、关联性紧密，以及须查明组织状态与框架等特点。将被告过多的案件

分案审理，能促进庭审有序，防止过于拖延，保障质证辩论，降低审理难度，体现刑

事政策。但分案审理的弊端也突出，易导致审理碎片化及同案犯质证受限，案件裁决

趋于行政化，尤其是出现 “无质证认证”及 “不审而判”等程序不公。司法实践中

存在分案随意、过度，对辩方程序权利保障不足等问题。完善分案制度，应坚持以同

案同审为原则，同案分审为例外；应把握条件，权衡利弊，慎重选择分案审理，分案

时遵循案件自身逻辑；应妥当处理对组织、领导者及骨干成员的审理方式，慎重对待

认罪认罚案件的分案审理，保障辩方诉讼权利；应注意分案时的审判组织构成与裁判

协调，加强分案问题上的诉审协调并确认法院的审理决定权。他案被告人在本庭陈

述，仍应视为被告人供述而非证人证言；需利用庭前会议解决相关证据与程序问题。

应进一步完善关联案件并案与分案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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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刑事诉讼中，一人一罪行即可构成一个审理单元。而多人多罪行，因其主体关联性和罪
行关联性，即产生合并审理或分案审理的诉讼问题。其中处理难度最大，且亟待规制完善的，

是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审理。在这一问题中，尤需探讨的是，司法机关在具备一案审理条件

时，因审理需要主动进行分案的情况。这是一个实践有争议、理论待探索、制度需完善的主

题，〔１〕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以促进相关实践的改善和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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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２０ＡＺＤ０２９）的阶段性成果。
学界和实务界对刑事案件分案处理的一般性问题曾有少量研究文章，如张泽涛：《刑事案件分案审理程序研究———以

关联性为主线》，《中国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５期；李晓：《论刑事案件分案审理制度的构建》，《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
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１期；唐巧：《刑事案件的分案处理机制研究》，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
２０１９／１１／ｉｄ／４６９６５８８．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最后访问。但是，对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审理，尚未看到正式
发表的专题研究成果。



一、分案审理的基本法理与比较研究

　　 （一）刑事案件的复合性、关联性及分合考量因素

　　单一的刑事案件，是指一名被告、一个犯罪事实的案件。对一个犯罪事实 （或一个犯罪

行为）的解释，以构成要件说为更具解释力的主导学说，实务上则以实现犯罪构成要件的次

数为犯罪单数与复数的计算标准。〔２〕刑事案件的单一性，本属审判对象理论中的一个概念，

以帮助理解审判对象的同一性，即诉审同一性法理。因为从案件的单一性角度，更便于理解和

把握审判对象的同一性以及起诉对审判的约束力，防止审判对象不当扩张。其诉讼意义还在

于，此种单一性决定了法院对此一案件，只能为一次法律评价，行使一个刑罚权，且于裁判确

定后，不得重新将其设置为诉讼客体。〔３〕

　　刑事案件的合并与分离，实系审判对象的合并与分离，因此笔者借用案件单一性概念，并
从数量上比较而发展出另一功能概念，即刑事案件的复合性。因为现实的刑事案件常呈现一人

实施多次犯罪，或多人共同实施一次或多次犯罪，以及一人或多人实施其他有关联的犯罪等复

杂状况，此时的刑事案件虽然仍可以分解为一个个单一案件，但其实际形态已经因关联性而形

成实体意义上的复合案件。此外，一些犯罪事实虽因犯罪构成不同而相对独立，但因彼此间在

犯罪行为要素、时空等方面存在关联性，故可能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被结合起来处理，从而形成

程序意义上即诉讼上的复合案件。刑事案件的合并与分离，正是针对复合刑事案件所设置的刑

事诉讼法律制度。

　　由以上分析可知，复合案件的关键构成因素，是案件的 “关联性”。就关联性的强度而

言，有组织犯罪不仅具有犯罪构成关联性较强的共同犯罪特征，而且具有相对稳定的组织性基

础，因此其关联性最强。犯罪关联性强弱，意味着案件之间内在逻辑联系紧密与否，这应是案

件合并或分离审理的重要考量因素。

　　复合案件的分案审理与合并审理，追求的基本价值仍然是司法公正与效率。其中最根本的
当然是司法公正，即刑事案件的合并与分离，需有利于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以保证

国家刑罚权正确行使。同时，维系诉讼效率，实现及时审判，防止诉讼过于拖延，也是需要重

视的价值。而无论追求案件的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均需关注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即保障

其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保障其应当享有的以辩护权为中心的诉讼权利，包括其在案件合并与

分离上的建议权和抗辩权。

　　案件分合，尤其是分案制度需要考量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案件体量与复杂性同司法能力的
关系。司法者的精力、智力以及其他司法能力要素是有限的，单一审判组织所能承担的审判任

务，其体量和复杂性也应维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否则可能妨碍对全部犯罪事实的精准审

断，以及对法律的正确和妥当适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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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褚剑鸿：《刑事案件之单一性与起诉之效力》，《法学丛刊》第１２３期 （１９８６年），第２２页。
同上文，第２０页。
我国台湾学者陈运财主张分离与合并审判的考量重点是对被告、公平审判及迅速审判的相关影响，为此应综合考

虑本案情节、性质态样、与其他案件之关联，以及法院之人及物的资源设备等等因素。参见陈运财：《共同被告

之调查》，《律师杂志》第２８６期 （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３页。



　　 （二）域外分案制度的特征

　　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各国和地区普遍设置合并审判与分离审判制度，其分离审判制度的设
置方式和内容，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案件分离审判制度有多种设置方式。一是在审判管辖制度中作出规定。这类规定不
仅适用于案件审判，也影响侦查与公诉。二是在审判程序中予以规范。此类规范主要针对审判

程序中合并与分离审判的具体缘由和方式。三是通过法律解释规范及判例 （英美法系）进行

规制。以日本为例，其刑事诉讼法在第一编第一章 “法院的管辖”中，以第 ３条至第 ８条，
分别规定了牵连案件的合并管辖、合并审判，以及分离管辖、分离审判问题；第 ９条则对
“牵连案件”的类型作出具体界定。在第二编第三章 “公审程序”中，以第３１３条及第３１３条
之二，规定了 “辩论的分开、合并与重新启动”及相关问题。日本最高法院 《刑事诉讼规则》

第２１０条，则对日本刑事诉讼法第３１３条第２款 （保护被告人条款）的含义与适用作了解释。

再看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１３条、第１４条，分别对刑事案件的合并审理与分离审理
作了规定；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判例，则就合并与分离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条款的适用作了

解释。〔５〕

　　其二，案件分离审判可能采取不同形式。分离审判的形式，可能采取较为彻底的分离，即
分案管辖和处理，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均实行分案。另一种形式是合并起诉，但法院依申请

或依职权决定分离审判。第三种形式是审理程序分离。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３１３条规定，根据
法定条件和理由，法院决定将法庭辩论分开或合并进行。我国台湾 “刑事诉讼法”第 ２８７条
之一规定，法院认为适当时，得依职权或当事人或辩护人之声请，以裁定将共同被告之调查证

据或辩论程序分离或合并。据此，审理程序分离有三种样态：（１）分离各共同被告之调查证
据程序，但辩论程序仍为同一；（２）分离各共同被告之辩论程序，但调查证据程序仍为同一；
（３）各共同被告之调查证据程序、辩论程序皆予以分离。〔６〕不同审判形式基于不同的诉讼案
件情况，应对不同的需要，体现了分离审判制度的灵活性。

　　其三，英美以及大陆法系各国和地区的分离审判制度，十分重视保障当事人利益和权利。
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３１３条第１款规定：“法院认为适当时，可以依据检察官、被告人或辩护
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以裁定将辩论分开或合并，或者重新启动已经终结的辩论。”第 ２款
规定：“法院为保护被告人的权利而有必要时，应当依照法院规则的规定，以裁定将辩论分开

进行。”前列第１款为可以进行的 “裁量分离”，第２款则为应当实施的 “必要分离”，体现出

重视保护被告人权利的意旨。

　　为保护被告人权利而分离审判，是域外分离审判制度的普遍做法。美国 《联邦刑事诉讼

规则》第１４条规定分离审判的理由为，合并起诉或合并审判显示被告或政府遭受不利益时，
法院可命分离审判或为其他符合正义的救济措施。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判例，合并审判显现对被

告不利益时，无论在审判的任何阶段，法官皆有责任准许被告分离审判的请求。〔７〕

　　分离审判保护被告人权利的具体缘由，域外多从利害关系及辩护策略的角度界定。如日本
最高法院 《刑事诉讼规则》第 ２１０条，解释日本刑事诉讼法第 ３１３条第 ２款关于 “保护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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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ａｆｆｅｒ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３６２Ｕ．Ｓ．５１１（１９６０）；Ｐｅｏｐｌｅｖ．Ｂｒａｕｎｅ，３６３Ｉｌｌ．５５１，２Ｎ．Ｅ．２ｄ８３９（１９３６）．
参见王兆鹏：《论共同被告之合并及分离审判》，载王兆鹏：《新刑诉·新思维》，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版，
第１３０页以下。
Ｓｃｈａｆｆｅｒ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３６２Ｕ．Ｓ．５１１（１９６０）．



人的权利”的理由为：“法院认为存在同被告人的防御相反的事由，而为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有

必要时”，可以依请求或者依职权将辩论分开。共同被告的 “防御相反”，其典型情形是所谓

“敌对性辩护”。即共同被告人如果同案审理，会互相指责，法官和陪审团相信一方就会不相

信另一方，而且往往出现辩护理由互相抵消的情况。另一方面，这种敌对辩护往往造成一种局

面，即 “审判更多地是被告人之间的对抗而不是被告和人民的对抗。这就会造成人们经常袖

手旁观并且目睹被告人为毁灭彼此的战斗。”〔８〕由此可能对被告的防御不利以及造成诉讼不

公平。不过，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必须分离诉讼，而是 “只有当合并审判存在牺牲其

中一个被告人特定审判权利的极大风险时或者妨碍陪审团对有罪或无罪作出令人信赖的判决

时”，而且难以通过法官指示陪审团来避免 “产生偏见的风险”时，才应决定分离诉讼。〔９〕

美国的判例还从多方面解释了对被告 “不利益”从而需要分离诉讼的情况，包括将不同案件

中对被告不利的证据累积起来，陪审团更容易相信被告在合并起诉的各项指控中有罪，因此损

害被告的利益，等等。〔１０〕

　　其四，域外法律制度也承认人数众多的共同犯罪案件可分离审判。对人数众多的共同犯罪
案件分离审判，与前述为被告人利益而分离审判的情况不同，是法院为实现公正和迅速审判，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所采取的分离诉讼措施。域外分离审判制度允许法院依控辩方申请或依职

权，在必要时决定分案审判。如在日本，决定合并审理规模的最终权限在法院。一方面，法院

从事实的统一认定出发，往往对被告合并审理的主张表示好感。但另一方面，“从法院认识能

力上的限制、维持程序秩序以及防止诉讼拖延等观点出发，对于超过适当规模的合并要求加以

拒绝”。“二战”后审理了一批以骚扰罪起诉的群体性案件，这些案件的被告均逾百人，同期

其他群体性案件的诉讼拖延问题也十分严重。这批案件审理后，日本法院开始拒绝将众多被告

合并审理，检察官起诉也更加慎重，以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１１〕

二、有组织犯罪案件审理的特点及审理方式的变化

　　有组织犯罪，是在一定组织框架内实施的共同犯罪，包括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境外黑社会组织、恶势力组织实施的具体犯罪。从审判定罪的

角度看，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审理难度最大，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涉嫌犯罪人员众多。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在查明有组织犯罪整体状况的同时，需逐一
查明每一被告参与犯罪的事实，确定其在有组织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适用法律判定其刑

事责任。较之一般案件审理，工作量和审理难度大大增加，进行法庭审理保障也有较大难度。

　　二是涉嫌罪行多样、相互交织、范围较广。此类案件往往多种个罪并存，侵害人身权利犯
罪、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犯罪、经济犯罪等不同类型犯罪交织。有的还需要审理组织成员单独实

施的犯罪，以及非组织成员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实施的某项具体犯罪。加之有组织犯罪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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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ｏｐｌｅｖ．Ｂｒａｕｎｅ，３６３Ｉｌｌ．５５１，２Ｎ．Ｅ．２ｄ８３９（１９３６）．转引自 ［美］拉费弗：《刑事诉讼法》，卞建林等译，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０５页。
Ｚａｆｉｒｏ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５０６Ｕ．Ｓ．５３４，１１３Ｓ．Ｃｔ．９３３，１２２Ｌ．Ｅｄ．２ｄ３１７（１９９３）．
美国分离审判的理由涉及多方面情况，涉及较为复杂的证据问题和法律关系。参见前引 〔８〕，拉费弗书，第８９５
页以下；前引 〔１〕，张泽涛文，第１４５页以下。
参见 ［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上，丁相顺、张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４０页以下。



萌芽发生及发展成型的过程，涉嫌犯罪的时间跨度大，进一步增加了审理难度。

　　三是犯罪关联较为紧密。犯罪关联的紧密性是影响案件合并与分离的重要因素。有组织犯
罪虽然亦可区分为组织较为松散、组织化程度高等不同情况，但总体上看，因犯罪主体的组织

化及犯罪行为的计划性，较一般共同犯罪以及其他关联案件，有组织犯罪的关联度最高。

　　四是组织状态与框架是重要的审理对象。有组织犯罪与一般共同犯罪在审理上的主要区
别，是需要明确前者的组织状态与框架。所谓组织状态，首先须查明是否属于有组织犯罪，在

有组织犯罪中，还须准确界定系一般恶势力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所谓组织框架，是指有组织

犯罪所利用的组织形式，如公司或其他经济与社会组织，或无合法形式掩护但实际存在的犯罪

组织等。更须明确组织框架中的组织、领导者、主要骨干成员和积极参与者，以及一般组织成

员。这一审理对象和审理要求，亦对合并或分离审理产生重要影响。

　　以上四个特点中的前两个，即人员众多和罪行多样、相互交织、范围较广，是促使分案以
降低审判难度的因素；后两个特点，即犯罪关联性强、须判定犯罪组织形态和框架，则系促使

合并审理的因素，因为案件拆分后的审理可能有悖于案件的自然逻辑，且在分案后各审判组织

不便把握案件整体，尤其是可能难以确定组织框架。这也说明，有组织犯罪的分案审理，较之

一般共同犯罪以及其他关联犯罪的分案审理，矛盾更为突出，尤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把握利

弊，确定适当的处理方案。

　　在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对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处置方式，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过去的
有关规定强调了合并审理的重要性。如１９８４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

于当前办理集团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对集团犯罪合并审理的必要性

作了说明：“为什么对共同犯罪的案件必须坚持全案审判？办理共同犯罪案件特别是集团犯罪

案件，除对其中已逃跑的成员可以另案处理外，一定要把全案的事实查清，然后对应当追究刑

事责任的同案人，全案起诉，全案判处。”参照相关规定，且根据一般审判原理，司法实践对

共同犯罪包括有组织犯罪案件实行同案审理的一般原则，除非因犯罪嫌疑人在逃等原因不具备

同案审理条件。因此，曾经出现过近百名被告同庭受审的情况。〔１２〕

　　然而，由于被告过多造成审理难度太大，有的地方法院在政法委的协调下，开始探索有组
织犯罪尤其是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分案审理。２０１１年在青岛审理的聂磊等人涉黑犯罪案件，
是第一起有全国影响的有组织犯罪分案审理案件。聂磊团伙涉案二百余人，检察机关起诉指控

１４４名被告，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故意伤害罪、组织卖淫罪、开设赌
场罪等十余项罪名。因被告众多，该涉黑案件被划分为多个分案起诉、审判。主案共 ３２名被
告，被指控为聂磊黑社会性质团伙的骨干成员。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 ２０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持续审理１１天，３月２０日宣判。其余一百多名被告，检察机关划分为多个分案，在
主案起诉后，向青岛的五个基层人民法院起诉，经开庭审理于３月底前先后公开宣判。〔１３〕

　　继聂磊案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下属基层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４年审理的刘汉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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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梁建军等： 《湖南娄底开审刘俊勇特大涉黑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０６／０４／ｉｄ／
２０２１３９．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最后访问。
参见张向东：《聂磊等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点

评》，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 ９５集，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２２２页；张同顺：《青岛聂磊涉黑案今日宣判，判决书达数百页》，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ｊｃｒｂ．ｃｏｍ／ｊｘｓｗ／２０１２０３／
ｔ２０１２０３２０＿８２８６１５．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最后访问。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实行的分案审理具有标志性意义。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及下属基层人民

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将这一起有３６名被告的集团犯罪案件，分为７起案件于２０１４年２
月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下属基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认定刘汉、刘维、孙晓东三人

为组织、领导者，唐先兵、刘小平等 １０人为骨干成员，刘岗、李波等 ２０人为一般成员。此
外，还有刘学军、刘忠伟、吕斌三名国家工作人员，犯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和包庇

罪。该宗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特点为：（１）涉黑组织成员及涉案单位分为六案审判，三名
国家工作人员作为保护伞一案审判；（２）组织、领导者与骨干成员未集中于一案，刘汉、刘
维分案审判 （孙晓东另案处理），六案均配置有骨干成员和一般成员；（３）主要根据被告及犯
罪事实关联的紧密性进行分案。〔１４〕以上７起案件起诉到法院后，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４
年３月３１日，在本院法庭及下属四个基层人民法院法庭同时开庭审判，７起案件先后结束一
审庭审。刘汉案庭审持续时间最长，审理时间达 １７天，于 ２０１４年 ４月 １９日晚结束庭审。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３日，７起案件分别在各法庭宣判。
　　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以下简称 “２０１５年纪要”）指出，“对于被告人人数众多，合并审理难以保证庭审质量和庭
审效率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可分案进行审理。”至此，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审理有

了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依据，进入了一个普遍适用且探索规范化的新阶段。

　　２０２１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以下简称

“２０２１年刑事诉讼法解释”）第２２０条第１款规定：“对一案起诉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
件，被告人人数众多、案情复杂，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分案审理更有利于保障庭审质量和效

率的，可以分案审理。分案审理不得影响当事人质证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第 ２款规定：
“对分案起诉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合并审理更有利于查明案

件事实、保障诉讼权利、准确定罪量刑的，可以并案审理。”第 ２６９条规定： “审理过程中，
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传唤同案被告人、分案审理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的被告人等

到庭对质。”这些规定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吸纳了相关司法文件的精神，以正式司法解释的形

式，首次明确了刑事诉讼中分案审理制度的适用原则和基本要求，对于完善分案审理制度及指

导司法操作具有积极意义。〔１５〕

三、有组织犯罪分案审理的利弊分析

　　 （一）分案审理的积极意义

　　其一，有利于行使法庭指挥权和警察权，缓解法院压力，有序组织庭审，有效控制庭审。
过多的被告和过于繁杂的犯罪事实，会使法庭承受极大的负担，以致难以充分有效行使诉讼指

·７５１·

有组织犯罪案件分案审理问题研究

〔１４〕

〔１５〕

参见熊秋红：《刘汉等人涉黑案审理彰显程序正义》，《检察日报》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８日第３版；湖北省咸宁市人民
检察院鄂咸检 （２０１４）刑诉１号起诉书。
仍需说明，“２０２１年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主要是延续了原有司法文件的规定并作了一定完善。在司法实践中
如何适用，以及在立法上如何完善，仍需探讨。在该司法解释的制定过程中，“有意见建议明确分案审理或者并案审

理的具体操作事宜”，最高人民法院经研究认为 “相关问题可以在司法实践裁量把握”（参见姜启波等：《〈刑事诉讼

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２１／０２／ｉｄ／５７９６１５２．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２月５日最
后访问）。本文的研究，正是为司法裁量提供依据，为相关法律和解释性规范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挥权。首先，审判排期就经常发生困难。被告众多造成辩护人众多，此时法院较难找到法、

检、辩护人共同的适当时间确定为审判期日。其次，在法庭审理中，众多被告与辩护人以不同

方式、从不同角度提出质证辩论意见，且又举证并参与证人调查，法院均需作出适当安排及必

要决定，审理难度大大增加。再次，有组织犯罪数量有限，就各法院而言，有此类案件审判经验

的法官相对较少，部分主审法官难以熟练有效地组织和驾驭庭审，进一步加大了审判难度。

　　被告众多的有组织犯罪案件审理，承审法院乃至其上级法院需充分调动审判资源，解决被
告接送、临时关押与出庭受审等诸多问题。一次受审被告越多，审理时间越长，法院承受的审

判资源压力就越大。分案审理，则可能缓解这种压力。而且被告众多，也增加了调度配置法

警，保证庭审安全有序的难度。分案审理，则显然有利于法庭警察权的行使与法庭秩序和安全

的维护。〔１６〕

　　其二，防止审理过于拖延乃至突破审限，有利于实现诉讼经济。在一案审理的情况下，诉
讼会持续较长时间，造成审理拖延，还可能造成被告在审判阶段被超期羁押。被告众多造成审

判拖延在中外有相似性。不过，在以庭审为中心的国家和地区，诉讼拖延问题更为突出。我国

刑事诉讼目前尚未实现庭审中心，出庭人证较少，证据仍然主要以案卷笔录的形式存在并呈现

于法庭，诉讼拖延远不如日、美等国严重。但是，审理时间通常也是法院准备审判时需要斟酌

处理的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有组织犯罪中的个案事实，常常仅与部分被告直接相关，故其他被告不一定到庭，但
从总体看，全体被告受审时间长，辩护律师参与庭审时间长，增加了被告和辩护律师的诉讼负

担。因此，通常除犯罪集团的组织、领导者和部分骨干及其辩护律师外，其他共犯及其辩护人

普遍支持分案审理，以减轻出庭责任。认罪认罚的被告及其辩护人，更是希望能少出庭，尽快

审结，获得预期结果，因此通常也支持分案审理。

　　其三，质证辩论时间相对充裕，有利于保障辩护权。由于巨大的审判压力和审判资源支持
需求，法院普遍要求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审理时间不能过长。在此背景下，合并一案审理时，合

议庭往往严格限制质证辩论时间，以保证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庭审。〔１７〕而分案审理，诉讼时间

相对宽裕，被告及辩护人通常能够更充分地发表质证辩论意见。

　　其四，降低审理难度，有利于实现较精准审理与个别正义。一案被告越多，罪状越繁杂，
有序有效审理的难度就越大，通过审理实现对每一个案事实的准确认定，对每一被告刑事责任

的准确判定，其难度也越大。而分案审理，有利于降低审判负担和审判难度，实现精准审理，

保障审判质量。

　　其五，对于某些有重大立功，或者对于认定重大犯罪事实或追缴、没收有组织犯罪涉案财
产起了重要作用的组织成员，分案审理有利于防止对这些成员的打击报复，也有利于体现宽严

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

　　 （二）分案审理的弊端

　　共同犯罪案件的分案审理，最突出的问题是，可能割裂共同犯罪案件的内在有机联系，造
成个案审理不全面乃至某种程度的 “不审而判”。因为分案审理，将本应一案一次举证质证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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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曾发生过重罪案件被告当庭逃脱的案例，近年来法院进一步强调被告押送及庭审安全，重视警力配置，尤其

是有组织犯罪案件审理，法院组织审判、保障安全有序的压力很大。

常见的做法是：在质证阶段，允许对证据客观性、合法性质证，但常限制对证据相关性及证明力问题发表意见，要

求到辩论阶段再说；在辩论阶段，常限制发言时间，仅对身为组织、领导者的被告及其辩护人略放宽时限，等等。



论的程序，分为多案多次举证质证辩论，而每一法庭的审理程序，通常仅有部分被告及辩护人

对所涉犯罪进行质证和辩论。因此，对共同犯罪尤其是有组织犯罪，分案后各法庭的审理均为

不全面的审理，只有将分案审理的情况组合起来综合判定，才能形成完整的事实认定和裁判结

论。具体而言，分案审理可能导致以下弊端：

　　其一，审理碎片化和质证权受限。分案条件下，同一指控需多次审理，每次审理中的举证
质证辩论，仅有部分被告及其辩护人为之，由此造成审理的碎片化。除了造成一定程度的诉讼

不经济以外，主要问题是被告和辩护人的质证权受到进一步限制。除了在少量案件中，作为共

犯的他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到庭作证并接受质证的情况，大多数分案被告及其辩护人，均

不能享有对分案后他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质证 （包括相互对质）的权利。如有证人、

鉴定人、侦查人员等出庭作证，通常也只能在某个法庭出庭，其他法庭被告及其辩护人对直接人

证的质证权则难以行使。这种情况妨碍了庭审实质化，加剧了此类案件的法庭审判形式化问题。

　　其二，可能造成裁决的行政化，有悖于程序规范和责任机制。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审
理，在司法实践中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同一合议庭先后对各分案进行审理，再先后或同时宣

判；另一种是由不同的合议庭乃至不同的法院同时审理或先后审理。如采取后一种方式，因多

个审判组织对同一有组织犯罪进行审判，在裁判中为重建犯罪组织框架，并配置全案各被告的

罪责，势必要求在法院的行政框架下，各合议庭之间进行信息沟通和裁判协调。而且通常要求

设置案件的主办责任法官，对全案进行阅卷和综合评判，对全案事实及各被告的法律责任进行

审定并作为审判监督管理的特殊案件上报审批。其间所贯彻的跨越各分案审理的全案审查、统

一协调以及案卷中心，均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法律程序和审理规

范，也妨碍了司法责任制的贯彻。

　　其三，易出现 “无质证认证”及 “不审而判”的程序不公。根据刑法第２６条的规定，对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其余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

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因此，分案后的法庭调查经常出现一种情况：组织、领

导者与其他主犯对一些并未具体参与的犯罪事实，既无关于具体犯罪事实的供述，又难以在法

庭上对公诉举证发表质证意见，而具体参与者并未在本庭出庭，但指控的该项犯罪事实却须在

本庭认定并作出判决。即出现 “无质证认证”和实际上的 “不审而判”的情况。

　　另一种较为突出的 “不审而判”问题，是有关犯罪集团组织框架的审判。部分组织、领

导者或其他主犯不在本案受审，也不能行使防御权，但其在组织框架内的地位和作用却须在本

案确认。但在分案的情况下，判定犯罪集团中诸被告，尤其是组织、领导者和骨干成员地位、

作用的判决，对其中部分人员可能缺乏审理基础，因为这些涉黑犯罪被告并未在该判决书裁判

的案件中接受审判。由此产生的弊端，在分案后各案先后审理并先后宣判的情况下，可能更为

突出，甚至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经后案审理提出新的证据并经质证辩论发现，前案裁判所

确定的某一或某些案犯在犯罪组织中的地位、作用并不准确，但为维护司法统一和权威，后案

裁判应与前案一致，因此难以纠正前案存在的错误，以致将错就错。

　　 （三）分案审理利弊的相对性

　　以上分析可见，分案审理之利即为合并审理之弊；反之亦然。不过，利弊大小及其比较关
系，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与审理条件，这一点在学理上有一定共识。我国

台湾学者王兆鹏曾指出，合并审理的利益并非必然获得，如合并审判避免重复审理程序从而有

利于诉讼经济之利，可能因法院安排期日、调查证人、诉讼指挥、证据裁定的困难而抵消；合

并审判有利于避免判决矛盾或量刑不公之利，可能因分案审理时后案法官关注前案裁判或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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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裁判弥补前案裁判之缺陷 （也可能引起前案裁判的匡正）而不显；合并审判对于裁判者

得窥案件全貌且防止被告互相推诿卸责，因此帮助发现真实之利，可能因分案审理条件下检察

官充分举证以及法官明察而兼具此利，且合并审理亦不能避免被告相互推责，又容易被检察官

利用，形成检察官与另一被告的 “夹击”，导致对被告防御不利及不公平。〔１８〕

　　总之，合并审理与分案审理的利弊具有相对性，需要结合案件和审理的具体情况进行判
断。如合并审理可能有利于诉讼经济，但过度合并审理造成被告过多、法院审判压力过重，就

可能导致不经济；又如合并审理扩大了质证空间，可能有利于辩护，但一案被告过多又可能导

致辩护方质证辩论时间被压缩以及审判不够细致从而不利于辩护，等等。不过，也有一些弊

端，只要实行分案审理就很难避免，如妨碍质证和 “不审而判”等。因此，通常情况下，人

为分案审理的弊端更为突出。尤其对于有组织犯罪案件，由于审判对象的内在联系紧密，分案

审理往往弊大于利，除非案件体量大到承审法院难以承受。

四、有组织犯罪分案审理的相关规范与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有组织犯罪分案审理的规范依据

　　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刑事案件的合并与分案审理作出规定，但相关规范性文件，对
共同犯罪案件以及其他有关联犯罪案件可以并案处理作了规定。〔１９〕其中无疑隐含了必要时可

以分案处理的法理。

　　近年来，司法机关总结实践经验，探索有组织犯罪案件审理方式，出台了多个规范性文
件，规范分案审理。“２０１５年纪要”指出，“为便宜诉讼，提高审判效率，防止因法庭审理过
于拖延而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被告人人数众多，合并审理难以保证庭审质量和庭审效

率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可分案进行审理。分案应当遵循有利于案件顺利审判、有利于

查明案件事实、有利于公正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确保有效质证、事实统一、准确定罪、均衡

量刑。对于被作为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参加者起诉的被告人，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重大犯罪

的共同作案人，分案审理影响庭审调查的，一般不宜分案审理。”这明确了涉黑案件分案审理

的目的和条件，规定了分案审理的三个 “有利于”基本原则及一项 “确保”的基本要求，同

时指出了不宜分案审理的情形。该纪要为涉黑犯罪乃至其他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审理，提供

了初步的规范依据。

　　２０１８年 “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指出，“对于确

有重大立功或者对于认定重大犯罪事实或追缴、没收涉黑财产具有重要作用的组织成员，确有

必要通过分案审理予以保护的，公安机关可以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作

出另案处理的决定。”这是为了体现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的政策，保护对案件查处有重大贡献

的组织成员而作出的补充性意见。

　　２０１９年 “两高两部”《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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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６〕，王兆鹏文，第１３０页以下。
２０１２年最高人民法院等六机关 《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在其职责范围内并案处理：（一）一人犯数罪的；（二）共同犯罪的；（三）共

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实施其他犯罪的；（四）多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犯罪存在关联，并案处

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



见》指出，对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认为应当分案审理的，可以分案处理。

该意见针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新型黑恶势力犯罪，明确了可分案审理的原则。

　　 （二）司法实践中分案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上看，各地认真执行相关规范，对人数众多的有组织犯罪尤其是特大型有组织犯罪分
案审理，对准确、有力打击犯罪，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应当看到，由

于这些规范出台不久，具体内容仍需完善，分案审理的标准、方式等尚需进一步明确，加之刑

事诉讼法对此缺乏明确规定，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一，分案标准把握不一，随意性较大，实践中存在过度分案的情况。分案以人数众多，
合并审判难以保证庭审质量与效率为基本标准，但何为人数众多，各地法院理解不一，也未设

置人数及案情标准，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分案随意性。尤其是为了降低审理难度，将承办法院具

备合并审理条件的案件进行分案审理。有的案件分案过多过细，使得分案后有的案件人员偏

少。甚至出现检察阶段分案，起诉指控一案一人或一案两三人的情况，〔２０〕这有悖于共同犯罪

同案处理的一般原则。过度分案的情况有一定的普遍性，审理碎片化、庭审走过场的问题较为

严重，损害了审判质量和效率。

　　出现分案随意性问题，除标准把握外，也和办案单位在分案指导思想上的某种偏差有关。对
于上列三个 “有利于”，一些法院更注意保证审判平稳顺利进行，包括庭审秩序稳定、便于审判

指挥等，而对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有利于公正定罪量刑重视不够，导致过度分案的情况发生。

　　其二，分案时未注意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内在逻辑关系，存在分案不合理的情况。首先，未
注意按照 “２０１５年纪要”的要求，相对集中地审理组织、领导者和犯罪集团骨干，以准确认
定组织框架。相对集中地审理主要案犯，有利于准确认定犯罪集团的组织框架及各主要案犯在

有组织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同时防止 “不审而判”。但在分案中，经常出现将组织、领导者

和集团骨干分散配置于各个分案的情况，从而加剧了分案的负面效应。其次，在分案中，未充

分注意犯罪事实与共同被告之间联系的相对紧密性，并以这种相对紧密性作为对诸被告进行分

案的重要逻辑标准，而是在分案时对被告的组合问题考虑不周或有一定的随意性，这对分案审

理的效果造成了不利影响。

　　其三，对被告及辩护人的程序权利包括质证权保障不充分。〔２１〕首先，在分案问题上，未
赋予被告及辩护人申请权和抗辩权，使分案完全成为司法机关的职权行为，有悖程序平等和程

序公正。其次，对分案审理时辩方的质证权保障不足。分案后通常有更多时间让辩方发表质证

和辩论意见，但分案也使本案被告对他案共犯及证人的质证权受到限制。而在实践中，这种质

证权受限问题常常未能得到有效弥补。各地法院在分案后，因提讯不便、妨碍庭审效率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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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谭旭能等涉黑案，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６个案件，但仍有部分成员包括组织、领导者的裁判文书未检
索到，所以分为不止６案。检察机关将该涉黑案中的６案，分别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２０年 ５月起
诉。法院决定对该６案合并审理，于２０２０年７月分别作出６份判决并在不同时间宣判。后因上诉，二审法院亦
对 ６案合并审理，作出一份裁定 （６个案号）。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浙 ０２刑初 ３号、
（２０１９）浙０２刑初１８５号、（２０１９）浙０２刑初１８４号、（２０１９）浙０２刑初１８３号、（２０２０）浙０２刑初 ７２号、
（２０２０）浙０２刑初２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浙刑终２２２、２２３、２２４、２２５、２２６、
２２７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
这一问题，在起草 “２０２１年刑事诉讼法解释”的调研过程中已经发现。起草小组指出：“当前不少犯罪呈现出
‘协同作案’的局面，导致刑事案件普遍存在多被告人的现象。基于方便审理的考虑，对不少案件分案审理，虽

然保证了审判的顺利进行，但对当事人质证权的行使造成了影响。”参见前引 〔１５〕，姜启波等文。



因，他案被告很少到本案接受讯问及与本案被告对质，出庭证人通常仅在分案后的一个法庭作

证，如要使用同案被告的供述或证人证言，基本使用其在卷书面供述和书面证言。尤其是分案

后非主要案犯的法庭审判，对他案共犯及证人的调查权受到进一步限制，基本依据书面供述和

证言以代替人证出庭。因此，既妨碍了辩方行使质证权，也妨碍了庭审实质化。

　　其四，对认罪认罚的被告分案审理，妨碍了有效质证和有效辩护。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要
求，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刑罚从宽、程序从简。但是，在部分被告认罪认罚的

共同犯罪案件中会遭遇如下局面：部分被告不认罪，应当适用普通程序，部分被告认罪，则可

适用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如分别适用程序，不认罪被告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权会受到妨碍。如

一起涉黑案件，二十多名被告被分为若干案件，在一个中级人民法院所属的三个基层人民法院

同时开审；主案有５名被告，首先审４名认罪认罚的被告，不认罪的首犯则单独审理。在这种
情况下，不认罪被告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权，尤其是对其他被告的质证权，受到了严重限制。而

且此种分案可能产生所谓 “既判力扩张”问题。分案后的认罪认罚案件虽在形式上适用普通

程序，但因缺乏抗辩，对案件性质及共同犯罪中诸被告的地位、作用，均按照公诉主张认定。

在这种情况下，后案的基本判决事由已经被前案事先锁定，即受本院已作出判决的效力约束，

后案审理已在相当程度上失去实质作用，从而妨碍了后案被告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而有组织

犯罪的首犯以及相当一部分主犯往往在后案审判，因此出现了缺乏抗辩、通常针对较轻罪行被

告的审判，对重罪被告案件的审判形成预决的情况。有论者就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对共同犯

罪案件以是否认罪认罚为标准进行分案审理，且认罪认罚案件先审的情况下，“适用认罪认罚

程序的判决结果有影响后案判决结果之嫌，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的判决既判力存在扩张的情

况”。〔２２〕此类做法妨碍了程序公正，也可能损害实体公正。

　　此外，分案审理还存在证据规则适用不统一，相关证据问题把握不当等问题，后面将作专
题分析。

五、适当把握分案审理的条件与方式

　　依据共同犯罪包括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审判法理，针对司法实践中分案审理存在的问题，就
执行和完善相关规范，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坚持以同案同审为原则，同案分审为例外

　　关联案件的合并审判有利于实现诉讼经济，可以保证有效查清全案事实，同时避免重复审
理。有组织犯罪案件因其组织性更有必要合并一案审理。因此，共同犯罪案件尤其是有组织犯

罪案件审理，应当坚持同案同审的原则，将分案审理作为例外情况来把握，〔２３〕确有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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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伍天翼：《反思与重构：合并审理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问题研究———以 Ｓ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合并审
理案件为视角的研究》，载茆荣华编：《上海审判实践》２０１９年第１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６９页。
参与制定 “２０１５年纪要”的戴长林法官等人，在解读该纪要中关于分案审理的意见时指出：“应当特别说明的
是，在审判实践中分案审理只能是例外情形，凡有条件并案审理的涉黑案件不得随意分案”（戴长林等：《〈全国

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

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１０７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４９页）。“２０２１年刑事诉讼法解
释”亦 “重申同案同审的一般原则，要求分案审理应当以有利于保障庭审质量和效率为前提，强调分案审理不

得影响当事人质证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乔文心：《２７章６５５条全方位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适用新刑诉法司法解释》，《人民法院报》２０２１年２月５日第１版）。



才予分案审理。为此，相关规范以及地方法院的指导意见，应当尊重审判法理，继续强调共同

犯罪包括有组织犯罪案件同案同审的原则。同时注意从条件和程序上限制同案分审，以防止分

案审理被滥用。例如，允许将不当分案，妨碍被告受审权利和质证权作为上诉和发回重审的理

由等。

　　 （二）严格把握条件，慎重选择分案审理及其审理方式

　　为有效贯彻分案审理相关规范，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关于有组织犯罪案件是否分案，需着
重斟酌两方面要素。其一，案件要素，即案件中被告数量、罪状数量及案情的复杂性。案件要

素中，被告数量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对此很难作出全国统一的规定。不过，从司法实践看，超

过四五十名被告的有组织犯罪案件，可以结合审理能力考虑是否分案审判。为增强可操作性，

各地可根据本地情况，在调研的基础上，提供一些指导性的分案标准。其二，审判能力要素，

包括承审法院法官的审判经验和能力，符合审判要求的法庭等硬件条件，被告押送及法庭安保

能力等。除本院资源外，也包括可经本院或上级法院借用、调配的资源。一般说来，中级人民

法院相对于基层人民法院，审判能力更强，可以承受更大体量的案件审判。

　　分案审理方式的选择，可以借鉴域外制度，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审理需要，在保障当事人
合法权利的前提下，有一定的灵活性。如同案起诉，分案审理；分案起诉，分案审理；调查、

辩论根据情况适当分离、合并，等等。不过，为防止分案的随意性，需要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

提供规范指引，建立必要的操作规程。

　　 （三）遵从案件自身逻辑，降低分案负面影响

　　其一，适度分案，不宜过度细分。分案越细，审理碎片化越严重。因此，除某些特殊案件
外，百名被告以下的有组织犯罪案件分案，一般不超过二到三个 （不含有组织犯罪之外的关

联犯罪案件）。

　　其二，对于不构成共同犯罪的关联犯罪，视情况分案审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包庇有组织
犯罪等犯罪，虽然与有组织犯罪紧密关联，但毕竟与有组织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同，不属于严格

意义上的共同犯罪，因此一般可分案审理。对于犯罪组织成员单独实施的犯罪，可以合并于有

组织犯罪进行审理，但如果涉案事实较多或案情重大，则可另行单独审理。组织成员与非组织

成员实施共同犯罪，可视情况合并审理或分案审理。

　　其三，分案时考虑案件构成逻辑，注意对组织成员及其所实施犯罪的相对集中审理。犯罪
组织实施的犯罪个案，参加人员有限，可注意联系较为紧密的组织成员以及犯罪个案的共同实

施者，作相对集中的分案处理。可将一个有组织犯罪，根据共同犯罪关系分为若干板块并确定

分案，即以犯罪主体及犯罪行为关联的紧密性作为案件划分的重要标准。

　　 （四）妥当处理对组织、领导者及主犯的同案审理问题

　　 “２０１５年纪要”指出， “对于被作为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参加者起诉的被告人，以及
黑社会性质组织重大犯罪的共同作案人，分案审理影响庭审调查的，一般不宜分案审理。”应

当说，这是基于对犯罪组织形态和框架以及某些重大犯罪进行有效审理的需要，就分案审理问

题提出的相对集中审理要求。保持相对集中审理，可以防止 “不审而判”的程序不公正。但

这一要求，往往和按照案件自身逻辑关系分案、对个案事实进行审理的要求发生矛盾。因为个

案犯罪事实常有犯罪组织骨干参与，并在其中起主要作用，如果将组织骨干集中于一案，其余

案件仅余组织的一般成员，则难以展开有效的法庭调查，包括讯问、对质、举证和质证等，其

余案件的审理就可能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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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上述矛盾，对 “２０１５年纪要”上述规定的执行，就需要兼顾、协调对组织形态、组
织框架的审理和对个案事实的审理两方面的需要，权衡利弊轻重：注意把握分案审理是否会影

响对组织形态、组织框架和重大犯罪的庭审调查，以及影响的程度；同时注意分析组织骨干的

相对集中审理对个案审理庭审调查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作出相对合理的选择。一般说来，

组织、领导者和骨干全部集中于一案，可能导致分案后其他案件审理的虚化，因此，较好的方

式可能是相对集中，避免组织、领导者和骨干过于分散。同时注意分案后的裁判协调，以降低

“不审而判”的负面影响。

　　 （五）慎重处理认罪认罚案件的分案审理问题

　　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诉讼经济价值以及对认罪认罚者实体从宽、程序从简的制度
精神，可作为支持分案的理由。另一方面，分案审理认罪认罚被告，不利于保障未认罪被告及

其辩护人的质证权；而且对认罪认罚被告以非对抗程序迅速审结并获得有罪判决，该判决的约

束力使其他被告的抗辩归于无效，也显然损害了未认罪被告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

　　在上述价值冲突之下，应当注意保护更为重要的价值。权衡利弊，笔者认为，原则上不应
支持对认罪认罚被告和未认罪被告作分案审理，但可以设置一个例外：如果对认罪认罚被告作

分案审理，不致损害其他被告的质证权，不妨碍对案件基本事实的法庭调查，且征得未认罪被

告及其辩护人同意的，可以分案审理。在这种情况下，分案审理认罪认罚被告，根据 “２０２１
年刑事诉讼法解释”第３６０条第４项及第３７０条第５项的规定，亦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及速裁程
序，且其判决不应先于其他案件作出，以避免前案有罪判决的 “既判力扩张”效应。

　　 （六）保障被告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采取何种审理方式既关系被告的诉讼权利，又影响诉讼的实体效果，故当然应赋予被告及
其辩护人在确定审理方式上的一定权利。然而，目前我国实施的分案审理制度，缺乏从被告人

权利保障方面考虑是否分案审理的视角，而且未赋予被告及其辩护人合并或分案审理的申请权

与抗辩权，实践中也基本不考虑辩方的诉求。加强分案制度中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是制度完善

的当务之急。

　　域外分离审判制度普遍注重当事人的权利保障，我国的分案审理制度应当借鉴域外制度，
同时遵循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赋予被告及其辩护人分案审理的申请权与抗辩权，并将是

否损害当事人利益作为合并或分案审理的重要理由。另一方面，应当保障在分案条件下被告及

其辩护人的质证权，对分案条件下他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证人、鉴定人等人证作证问

题，应作出更为明确合理且有法律保障的规定。〔２４〕

　　 （七）注意分别审理案件的审判组织构成与裁判协调

　　有组织犯罪案件实行分案审理后，应当注意裁判协调问题。虽然各合议庭相对独立，但因
全案属于有组织犯罪案件，故应注意各分案之间的协调，以保证案件事实认定一致，裁判理由

统一，各被告的定罪量刑准确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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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８日，在线上召开的 “刑事程序与公判中心主义”中日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上，笔者就 “共同犯罪

的分案审理问题”作专题报告，阐述了我国分案审理的相关规定及实践情况。日本一桥大学本庄武教授点评时

指出了中日两国制度的不同之处：一是日本法院不会仅基于检察官的判断作出分离与否的决定，法院是在保护被

告的情况下确定案件的分离与合并。二是分离审判的案件不得限制被告的质证权。审判时可以采用其他被告的陈

述笔录作为证据，但如果被告不同意，根据传闻证据规则该笔录丧失证据能力。这种情况下，分离审判的被告就

必须在本庭出庭，接受询问。应当说，日本的制度经验对我国分案审理制度的完善具有借鉴价值。



　　分案后如果条件许可，应当尽量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以便于全案通盘考虑和分案裁判的
协调。如果是同一合议庭进行分案审理，当然亦应注意前后案的协调。如果是由不同合议庭分

案审理，也应注意各分案合议庭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的协调。不同合议庭的协调，可以考

虑采用特别法官会议的形式，由主要案件审判长牵头，汇总审理情况，进行内部协调，并结合

审判监督管理程序，保障案件审理质量。

　　 （八）加强诉审协调并确认法院的决定权

　　法院如欲分案审理，虽可在审判阶段决定，但如拟作较为彻底的分案，宜征得检察机关同
意分案起诉。由于我国检察机关独立行使公诉权，检察机关对案件的处理无须征得法院同意，

且法院无权指令而只能建议检察机关采取何种起诉方式，所以，检察机关的分案起诉，常常对

法院的分案审理起着决定性作用。

　　正是因为法院是实施分案审理的主体，而法院的分案审理又取决于检察机关分案起诉，所
以，检法两院就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并案与分案问题应当加强协调，避免审理方式上的两院冲

突。为此，检察机关在决定对可以一案起诉的有组织犯罪案件作分案起诉前，应当征求法院的

意见。法院如发现并案或分案审理不适当，可以建议检察机关变更起诉。检法两院应当利用案

件会商、案件通报等工作机制，协商协调案件起诉和审理方式，解决合并与分案审理问题。为

便于检察机关适当处理分案问题，必要时有组织犯罪案件的侦查机关亦应参与此种程序性协

商，与检察机关协调案件移送起诉时的合并与分离问题。

　　在强调诉审协调的同时，也应注意尊重在合并与分案审理问题上法院的决定权。案件的审
理以及裁判由法院负责，法院需要保障审判的公正与效率，其有权根据控辩双方的申请或依职

权决定相关的程序事项，包括合并审判与分案审判。这意味着法院可以建议检察机关合并起诉

或分案起诉，如前所述，通过法检协调机制通常可以解决相关问题。但是，对于检察机关的起

诉，法院没有指令权。不过，在检察机关起诉后，法院可以决定对检察机关合并起诉的案件作

分案审理，或对检察机关分案起诉的案件作合并审理。对于法院分离或合并审理的决定，检察

机关应当配合。〔２５〕

六、分案审理时证据规则的适用

　　分案审理，影响法庭证据调查，包括证据规则的适用。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他案被告的
法律地位及证据性质。共同犯罪中的涉嫌共犯是共同犯罪嫌疑人，如果一案起诉，即为共同被

告人。但如果分案起诉，他案被告到本案作证，其身份是被告人还是证人？如使用其供述笔录

作为证据，该笔录是被告人供述还是证人证言？这是法律和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未明确规

定，实务中易引起争议，有待研究解决的证据法问题。比如，在陈篧东等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案中，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认定陈篧东为组织、领导者，文稳权等 ５人为领导者，
陈诺强等７人为积极参加者，林波等２３人为组织成员，加上４名非组织成员，共４０名被告被
一案起诉。此外，另有江启林等３９名成员另案处理。根据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控辩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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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司法实践中，对于法院就提起公诉的案件作分案或合并审理，检察机关通常能够予以配合。检察机关如有不同意

见，可提出诉讼异议。如符合审判监督条件，也可提出监督意见包括检察建议。但在审判程序中，对于分案或合

并审理，法院应有决定权。



方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即为 “被告人和证人的身份”。有辩护人提出：“另案处理的组织成员的

言词证据不应作为证人证言，而应作为被告人供述，在仅有被告人供述的情况下依法不能认定

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是指被公诉机关指控犯罪的人员。证人

是指知道案件情况并提供证言的人。被告人、证人均为独立的诉讼参与人，但是其身份固定于

一个案件中，换为他案其身份则可能变化。如某人在此案中可为被告人，而在彼案中亦可为证

人。本案中，被公诉机关指控犯罪的陈篧东等 ４０人为被告人，此外的其他任何人均不属于本
案被告人。即便是涉嫌、已经被起诉抑或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为组织成员的人员，均不属于本

案被告人，其提供的言词证据不属于被告人供述，而应属于证人证言。”而且本案并非仅有作

为组织成员的证人的证言，还有非组织成员的证人证言，故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２６〕

　　然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对刘汉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死刑复核刑事裁定
书中，被另案处理的孙晓东、刘维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分别被称为 “另案犯罪嫌疑人”

“另案被告人”，其所作涉案陈述被定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２７〕

　　即如上列两案所反映的分歧，实践中对另案被告的陈述，有定位为被告人供述 （及辩解）

的，也有定位为证人证言的。根据笔者调研和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案例看，定位为被告人供

述是多数案件的做法。〔２８〕不过，也有部分案件，如前述陈篧东案，将分案后的他案被告在本

案中定位为证人，其陈述则为证人证言。〔２９〕

　　明确他案被告的法律地位及证据性质，具有特定的法律意义，因为这一确认关系到一系列
规则的适用，影响证明的法律效果。一是在程序上，是否适用证人的具结程序。二是在实体

上，如果作虚假陈述，是否构成伪证罪。三是在证据的作用上，不同的证据性质可能影响证据

补强功能。根据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５５条的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
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他案被告的供述如被定位为被告人供述，则不能补强本案口

供；如被定位为证人证言，就能发挥对本案被告人口供的印证补强作用。

　　从比较法视野看，同案被告对被告的案件作证，是被定位为证人还是被告人，有不同的处
理。英美法早期认为被告在刑事审判中不得宣誓陈述，不得为自己陈述 （“被告为证人不适

格”法则）。因此一法则过于严格与僵硬，嗣后逐渐发展为允许被告在审判中不宣誓而为陈

述，亦即被告有权陈述但无需宣誓，若为虚伪陈述，不负伪证责任。最后演变为 “被告为证

人适格”法则，即被告在审判中有权为宣誓之陈述，且被告必须宣誓始得在审判中陈述，若

陈述不实，负伪证责任。美国最高法院１９８７年在罗克诉阿肯色州案 （Ｒｏｃｋｖ．Ａｒｋａｎｓａｓ）判决
中确认，被告有权于审判中宣誓陈述，且此一权利为被告在宪法上的基本人权。〔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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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深中法刑一初字第２２７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载前引 〔２３〕，最高人
民法院刑事审判一、二、三、四、五庭主办书，第２５１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刑五复４１８３６０５１号刑事裁定书，载上引书，第３１６页。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桂刑终 ３３３号刑事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京刑终
１２９号刑事裁定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赣刑终 １２３号刑事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浙
刑终４２、４４号刑事判决书；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琼刑终 ４９号刑事裁定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湘刑终６８号刑事裁定书；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浙０２刑初３号刑事判决书。
作相同定位的案件，参见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皖０３２２刑初２７４号、（２０２０）皖０３２２刑初１５４号刑事
判决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皖刑终２６号刑事裁定书；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皖 ０３刑
终２６３号刑事裁定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浙 ０１刑初 ５５号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浙０１０８刑初１１６号、（２０２０）浙０１０８刑初１３２号、（２０２０）浙０１０８刑初１３１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前引 〔６〕，王兆鹏文，第１０８页。



　　德国法与之不同。在德国刑事诉讼中，被告的供述是证据来源，而且有时具有关键作用，
构成判决基础。但被告不能被强迫自证其罪，而且通说不赋予其 “真实义务”，因此不能作为

证人调查。具体包含两点要求：一是其不得像在英美刑事诉讼中一样，在自己的案件中担任证

人的角色。二是共同被告人亦不得以证人身份接受就有关其他被告涉案情形之讯问。不过，作

为共犯的嫌疑人，如果被分离于其他案件，即通过诉讼程序使其不在一案受审，是否可以作为

证人接受讯问并将其证言用于指控其他共犯，则有不同见解。通说认可此种做法，但批评者认

为：“这种故意将角色交换的作法实在只是一种不磊落的诡计，并且这种的诉讼结果亦不无可

疑。”因为这样做使辩护更加困难，而且从形式上看，此种证言因有德国刑法 １５３条关于伪证
罪的规范作支撑，法院对这种 “证言”更容易相信，但实际上，此类陈述常常是不真实的，

因此，可能会增加枉法裁判的可能性。〔３１〕

　　我国台湾在共同被告人是否可为证人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立法变化的过程。其 “刑事

诉讼法”曾规定，共犯可为证人，但不得命其具结。被一案起诉的共同被告人不得为证人，

当然也不得令其具结。２００３年修改后的 “刑事诉讼法”，其第２８７条之二规定：“法院就被告
本人之案件调查共同被告时，该共同被告准用有关人证之规定。”因此，共犯作证的权利义务

与一般证人无异。其虽可因避免自证其罪而拒绝作证，但如不拒绝而陈述，则必须具结并据实

陈述；如陈述不实，应受伪证处罚。如对共同被告人分别审判，亦适用上述规定。〔３２〕但是，

就共同被告人自白的证据形式和调查方式，仍有较大争议。〔３３〕

　　综上，被告及共犯是否可以转换身份成为证人，有三种处理：一是不能为证人；二是可为
证人但不具结，亦不承担伪证罪的法律责任；三是可为证人且必须具结，并承担伪证罪的法律

责任。不同法律规范背后有不同的理据支撑，而且需结合该刑事诉讼法律体系的关联规范，判

定其定位规范的法律意义和应用效果。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范看，共犯被分案审判时出席他案法庭审理接受法庭调查，其
所作陈述如何定性，需要具体分析。将其法庭陈述定位为证人证言的主要理由，一是比较符合

证据分类规范。因为在本案中，他并未被指控为 “被告人”，其陈述如定性为被告人供述，不

太符合其在本案中的法律身份。如果作为证人，则符合刑事诉讼法对 “证人”身份的界定，

而且法律并未禁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包括共犯成为证人。二是比较符合法庭调查程序规范。

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程序的规定，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首先进行当事人调查，即由控辩

双方与法庭向被告发问，再由被害人作出陈述。然后，进行证据调查。他案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不是本案被告，因此，只能在证据调查过程中，根据控方、辩方申请或法庭决定安排出庭接

受法庭调查，程序上相当于证人出庭作证。如将其定位为证人，更符合法庭调查程序规范。

　　笔者认为，综合分析各项理据，他案被告在本庭陈述，不宜改变其被告人的法律身份及证
据性质，其仍应作为被告人 （已在他案被起诉）或犯罪嫌疑人 （立案后尚未被起诉）被调查，

而不能作为证人被调查；其陈述的性质仍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主要理由是：

　　其一，符合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本质定义。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５０条
就证据种类规定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并未限定于在形式上系同一案件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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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２７页，第２２９页，第２４０页。
参见前引 〔６〕，王兆鹏文，第１１４页。
参见柯耀程：《共同被告自白之调查》，载柯耀程： 《刑事程序理念与重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版，
第４３８页以下。



嫌疑人和被告人。只要具有共犯关系，本质上应属一案追究对象，均可视为同一案件犯罪嫌疑

人和被告人。而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指控对象，与其他知道案件情况

的公民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其作证的权利义务与证人也有区别，即使分案受审，也并不改变

其被追诉人的身份。而且仅因形式上分案审理这一程序处理技术，就改变其作证身份及相应的

权利义务，甚至加强其作证效力，欠缺合理性与正当性。

　　其二，避免作证身份及证据性质发生混乱。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案卷笔录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尤其是被告人口供，刑事审判通常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所作有罪供述笔录作为定案

依据，法庭上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对于认定事实的作用相对较小。共同犯罪案件即使分案审

理，作为定案依据的口供，通常仍然主要采用案卷中的犯罪嫌疑人 （包括共犯）供述。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出庭作证的他案被告被定位为证人，其陈述被视为证言，而法庭调查时使用其

庭前供述，则为已经由法律程序和讯问笔录固定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这就势必造成同一主体就

同一问题作出陈述，却呈现为犯罪嫌疑人供述、辩解和证人证言这两种证据形式，并分别适用

不同法律规则，这显然会造成证据形式和规则适用上的混乱。因此，为保持庭前口供与法庭陈

述在证据类型与适用规则上的一致性，应当将他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仍视为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其三，有利于证据规则的适用。一方面，即使共犯作为证人，也难以适用证人的法律责任
规范。也就是说，作为共犯的他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到本案陈述的事实系共犯事实，即

使虚假，也难以追究其伪证罪的责任。因为从法理上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愿如实陈述对

其不利的事实，是人性使然，法理上亦倾向于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享有有限的 “说

谎权”。〔３４〕即使在规定被告自愿作为证人作证时就其虚假陈述应承担伪证罪责任的法律制度

中，也殊少因此实际追究伪证罪责任的案例。

　　另一方面，对于他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本案接受调查时是否如实陈述，适用规制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法律规范则更为适宜。我国刑法有坦白、自首可以从宽处罚的规定，刑

事诉讼法也设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坦白、自首、认罪认罚，均需如实供述自己实施的以

及与共犯共同实施的犯罪事实，协助司法机关查明本案案情。反之，共犯不如实交代共同犯罪

事实，妨碍司法机关查明案情，则可作为不从宽处罚的理由。以坦白从宽、自首从宽、认罪认

罚从宽，对不如实供述、妨碍司法机关查明案情的不予从宽，规制他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

本庭接受调查的法律后果，可能更为合理有效。

　　至于是否符合法庭调查规范的问题，相关规范性文件已经提供了解决方案。２０１８年 《人

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 （试行）》第 ７条第 ２款规定：“在审判长
主持下，公诉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讯问被告人，为防止庭审过分迟延，就证据问题

向被告人的讯问可在举证、质证环节进行。” “２０２１年刑事诉讼法解释”第 ２４２条第 ３款规
定：“根据案件情况，就证据问题对被告人的讯问、发问可以在举证、质证环节进行。”他案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本庭接受法庭调查，可适用上述规范，安排在举证、质证环节进行。

　　他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本庭接受调查时所作陈述，其证据性质不发生改变，因此，不
得以此为证言从而补强口供。不过，对于共犯口供的证据补强功效，有不同的见解，实务上也

承认其特定条件下的补强功能。此系另一问题，本文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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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案审理的情况下，为查明案情并保障被告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权，法庭应当充分注意对
有争议犯罪事实的审理，安排他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庭接受调查，包括与本案被告对质。

为实现程序公正的底线要求，对于有争议的案件，一旦被告及其辩护人提出申请且具备到庭条

件的，应当至少允许共同犯罪的主犯或对查明犯罪事实有重要作用的其他共犯到庭接受调查。

对他案被告到庭接受调查问题，“２０２１年刑事诉讼法解释”第２６９条规定：“审理过程中，法
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传唤同案被告人、分案审理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的被告人等到

庭对质。”该规定本有保障分案条件下被告质证权之意，但具体规定欠妥。一是将他案被告到

庭接受调查规定为 “到庭对质”，但对质只是接受法庭调查的方法之一，对他案被告的主要调

查方法应当是控辩审三方对其进行讯问。该规定限缩了他案被告到庭的范围和功能。二是将他

案被告是否到庭简单地规定为法庭权力，没有规定控辩双方的申请权，以及他案被告必须到庭

接受调查的条件。〔３５〕该规定显然应进一步修改完善。

　　在分案审理的情况下，为实现诉讼经济，他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鉴定人、证人、侦查
人员及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可在其中的主要法庭接受调查。其他法庭可以使用主要法庭的调

查笔录。如调查未尽或有特别需要，经申请，法庭应当安排有关人证再次出庭，于另一法庭接

受证据调查。

　　为实现分案条件下对辩护方质证权的保障，应注意利用庭前会议机制。在庭前会议中，控
辩审三方应就分案条件下的法庭调查及质证问题，进行讨论并形成适当解决方案，以避免庭审

准备不足、发生证据调查争议。此外，分案审判的审理方式，如合并起诉案件的分案审理、分

案起诉案件的合并审理，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的分别进行与合并等分案审理的程序性问题，也

需要通过庭前会议，在保障辩方程序权利的基础上，通过控辩审三方沟通协商予以解决。

结 语

　　关联案件尤其是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合并审理与分案审理，关系到此类案件审判的公正与效
率。鉴于刑事诉讼法缺乏相关规定，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又较为简略，应当总结司法实践经

验，探讨制度法理，借鉴域外制度，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范。

　　首先，刑事诉讼法中应当设置案件合并与分案审理的基本制度。迄今我国刑事案件的合并
与分离，仍是以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来予以规制。这些规定位阶不高，效力有限，且规定不细，

亦不尽合理，不利于相关刑事程序的规范化发展。随着制度的逐步完善，目前立法条件已经成

熟，应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借鉴域外制度，适时修改刑事诉讼法。参照 ２０１２年最高人民法院
等六机关 《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合并审理问题的规定，以及 “２０２１
年刑事诉讼法解释”对并案与分案审理问题的规定，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在刑事诉讼法

中，对共同犯罪以及其他关联犯罪案件的合并与分离处理，作出原则性规定，从而为此项重要

的程序制度提供法律规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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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对此可参照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１９２条关于证人出庭的规定，即控辩双方对证言有异议，且该证言对定罪量刑
有重大影响，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而根据 ２０１６年 “两高三部” 《关于推进以审判

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人民法院

认为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这进一步限制了法院在此问题上的裁量

权，强化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其次，分案审理的一系列具体程序制度，可由司法解释来规范。一是刑事案件分案的理由
与条件，应当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为增强操作性，各地还可以考虑提出分案人数限制等

问题上的指导意见，防止不适当分案。二是对分案审理中需要解决的重要程序问题作出规定。

如规定分案的一般原则和逻辑；对于审判组织，在可能的情况下，要求原则上被分离的案件由

同一审判组织进行审理；对分案后他案被告作证的性质和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对分案审理的不

同形式，包括证据调查的分离、辩论的分离等，作出规定，等等。三是对检察机关合并与分案

起诉，以及各办案机关的协商协调作出规定。四是对被告及其辩护人对案件审理方式的申请权

和抗辩权，以及分案条件下质证权的保障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五是对违反分案制度的行为的监

督和救济问题作出规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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